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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文件

浦建委建管〔2023〕40号

关于开展 2023 年浦东新区建筑节能
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鼓励、引导浦东新区建筑节能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材料、

新工艺的应用示范，促进建筑节能技术进步，提升绿色建筑发

展水平，根据《上海市建筑节能条例》《浦东新区节能低碳专项

资金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现将 2023年浦东新区建筑节能和

绿色建筑示范项目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

（一）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；

（二）绿色建筑示范项目；

（三）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示范项目；

（四）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示范项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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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绿色生态城区示范。

二、申报要求和项目规模

申报单位应为建筑物所有权人（其授权委托的使用人）或

受委托的物业管理单位。申报企业应依法在浦东新区设立、经

营状态正常且符合信用监管要求，在申报环节自主开展信用查

询、作出信用承诺，并接受管理部门的信用审查。申报项目应

符合国家、上海市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符合技术标准

规范要求；在工程建设过程中，工程质量、施工安全、节能材

料质量等方面无不良行为记录。同时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应在

绿色建筑运行标识有效期内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示范项目和可

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示范项目竣工验收后一年内，由申报单

位提出申请。超低能耗建筑项目应当在取得施工图设计文件审

查合格证书后一年以内，由申报单位提出备案申请；项目竣工

验收后，提出验收申请，验收通过给予项目最终评定。

政府投资项目和已从其他渠道获得区级财政资金支持的项

目不得申报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专项扶持资金。同一

项目只能选择支持范围中的一项给予补贴。

（一）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

根据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》，达到相关技术要求

的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。建筑规模：建筑面积 0.2万平方米以

上。建筑要求：符合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》和相关

标准要求，公共建筑应当实施建筑用能分项计量并符合管理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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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且与浦东新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

平台数据联网。

申报单位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
1、浦东新区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申报书（附信用

查询结果、信用承诺）；

2、建筑产权证明或能证明建筑面积的其他材料；

3、建筑工程综合竣工验收合格通知书或竣工验收备案证书

等竣工验收文件；

4、专项财务审计报告（其中必须明确建安成本与设备总额）；

5、公共建筑项目需提交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家机关建筑和大

型公共建筑的能耗监测系统基础信息和数据上传表；

6、业主与授权委托的使用人或受委托的物业管理单位签订

的相关委托授权文件。

7、超低能耗建筑项目的施工图设计文件（含计算书）、相

关检测报告及审查资料。

（二）绿色建筑示范项目

获得二星级或三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的居住建筑和公共

建筑。建筑规模：二星级居住建筑的建筑面积 2.5万平方米以

上、三星级居住建筑的建筑面积 1万平方米以上；二星级、三

星级公共建筑单体建筑面积 1万平方米以上。建筑要求：公共

建筑应当实施建筑用能分项计量并符合管理要求，且与浦东新

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数据联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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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
1、浦东新区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申报书（附信用

查询结果、信用承诺）；

2、建筑产权证明或能证明建筑面积的其他材料；

3、建筑工程综合竣工验收合格通知书或竣工验收备案证书

等竣工验收文件；

4、有效期内的绿色建筑运行标识证书；

5、专项财务审计报告（其中必须明确建安成本与设备总额）；

6、公共建筑项目需提交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家机关建筑和大

型公共建筑的能耗监测系统基础信息和数据上传表；

7、业主与授权委托的使用人或受委托的物业管理单位签订

的相关委托授权文件。

（三）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示范项目

利用太阳能、浅层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的居

住建筑或公共建筑项目（太阳能光伏项目和法定必须安装太阳

能热水系统的项目除外）。使用一种可再生能源的，建筑规模：

居住建筑，建筑面积 5万平方米以上；公共建筑建筑面积 2万

平方米以上。其中公共建筑应当实施建筑用能分项计量并符合

管理要求，且与浦东新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

耗监测平台数据联网。

项目应符合下列技术和要求：

太阳能光热建筑一体化项目：太阳能热水系统应当按照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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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市工程建设规范《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》（DGT/J08-

2004A）要求进行设计、施工安装，太阳能热水全年保证率不应

低于 50%，集热器集热效率不应低于 50%。太阳能热水系统应当

采取防冻、防结露、防过热等技术措施。

浅层地热能建筑一体化项目：螺杆式地源热泵系统、螺杆

式水源热泵系统制冷 COP不应低于 3.50；涡旋式地源热泵系统、

涡旋式水源热泵系统制冷 COP不应低于 3.50。公共建筑中浅层

地热能热泵制冷量不应低于项目总制冷能力的 33%。埋管式土

壤源热泵系统应有土壤温度监测装置和热平衡等技术措施。

申报单位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
1、浦东新区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申报书（附信用

查询结果、信用承诺）；

2、建筑产权证明或能证明建筑面积的其他材料；

3、建筑工程综合竣工验收合格通知书或竣工验收备案证书

等竣工验收文件；

4、工程竣工图文件（包括建筑总说明以及太阳能热水系统

专项设计图纸或浅层地热能热泵系统专项设计图纸等）；

5、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测评机构出具的建筑能效测评报告；

6、专项财务审计报告（其中必须明确可再生能源系统全部

费用）；

7、公共建筑项目需提交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家机关建筑和大

型公共建筑的能耗监测系统基础信息和数据上传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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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太阳能热水保证率和集热器效率、浅层地热能热泵系统

COP的检测报告；

9、建设单位与授权委托的使用人或受委托的物业管理单位

签订的相关委托授权文件。

（四）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

公共建筑建筑面积 2万平方米以上。公共建筑单位建筑面

积能耗下降不低于 15%（按标煤折算），公共建筑应当实施建筑

用能分项计量并符合管理要求，且与浦东新区国家机关办公建

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数据联网。

申报单位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
1、浦东新区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申报书（附信用

查询结果、信用承诺）；

2、建筑产权证明或能证明建筑面积的其他材料；

3、建筑工程综合竣工验收合格通知书或竣工验收备案证书

等竣工验收文件；

4、公共建筑项目需提交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家机关建筑和大

型公共建筑的能耗监测系统基础信息和数据上传表；

5、公共建筑节能量审核报告；

6、项目节能量最大的两项改造内容，需提交第三方检测机

构出具的改造前后相同工况下系统（设备）检测报告；

7、专项财务审计报告（其中必须明确改造项目全部费用，

精装修费用除外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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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建设单位与授权委托的使用人或受委托的物业管理单位

签订的相关委托授权文件。

（五）绿色生态城区示范

获得国家或本市“绿色生态城区示范”称号的项目。

申报单位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
1、浦东新区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申报书（附信用

查询结果、信用承诺）；

2、绿色生态城区示范项目证书；

3、专项财务审计报告。

三、奖励标准

（一）符合超低能耗建筑示范的项目，选择市级支持政策

中财政补贴的（选择市级支持政策中容积率奖励的，不予另行

资金补贴），每平方米补贴 150元，单个项目最高补贴不超过

300万元。

（二）符合绿色建筑示范的项目，二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

识项目每平方米补贴 25元；三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项目每平

方米补贴 50元。单个项目最高补贴不超过 300万元。

（三）符合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示范的项目，采用太

阳能光热的，按照受益面积补贴 20元每平方米；采用浅层地热

能的，按照受益面积补贴 25元每平方米。单个项目最高补贴不

超过 300万元。

（四）符合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示范的项目，单位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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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能耗下降不低于 15%的，按受益面积每平米补贴 15元每平

米，单个项目最高补贴不超过 300万元。

（五）符合绿色生态城区示范的项目，按照创建费用的实

际支出金额的 20%予以补贴，最高不超付过 20万元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报单位向区安全质量监督站进行浦东新区建筑节

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申报；

（二）区安全质量监督站对申报示范项目进行初审；

（三）初审通过的申报项目由区安全质量监督站组织有关

专家进行评审，评审通过后报新区建交委审核；

（四）区建交委对审核通过的项目进行公示；

（五）公示期满且无异议的申报项目，由区建交委进行公

告，颁发《浦东新区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》证书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9月 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    2023年 9月 5日印发 



浦东新区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

示范项目申报书

示范项目名称 

建  设 单 位 （盖章）

示范项目类型 

实施起止年限 

申 报  时 间 

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  编制

二○    年



说       明

1.示范项目由建设单位负责申报，其中可再生能源建筑应

用示范项目可由可再生能源投资单位负责申报。

2.在示范类型一栏的填写中，可以同时申报两种或两种以

上示范类型。

3.表格中打*处为申报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需填写，

其他项目不用填写。

4.示范技术类型分为下面几项：（1）太阳能热水；（2）

土壤源热泵；（3）淡水源热泵；（4）海水源热泵；（5）污水

源热泵；（6）其他。在“示范技术类型”一栏中需填写上述技

术编号与名称。

5.项目起止年限应按照“年/月/日”的顺序，例如

“2016.12.05-2017.04.12”。

6.提交申报书的同时需要附该项目照片电子版本，未竣工

项目可附渲染图电子版本。

7.填写本申报表时要严格按照填表说明，认真填写，并确

保申报内容真实、准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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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1、项目名

称

2、项目地

址

居住 万㎡3、建筑面

积 公建 万㎡ 合计 万㎡

4、建筑类

型

□居住  □公建  □居住和公建        （选项打√）

5、示范类

型

□绿色建筑运行标识项目 □超低能耗建筑项目 □既有建筑节能

改造 □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（选项打√）

居住 万㎡6、示范面

积 公建 万㎡ 合计 万㎡

*7、示范技术类型

8、建筑节能率 *节煤量（TCE）

9、总投资 增量成本（万元）

项目资金是否财政全额拨

款

□是                □否

10、建设单位 传真

通讯地址 邮编

负责人 电话 手机

联系人 电话 手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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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设计单位 传真

12、施工单位 传真

13、监理单位 传真

*14、技术支撑单位 传真

通讯地址 邮编

负责人 电话 手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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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示范项目简介（项目概况，结构形式，围护结构构造，

示范亮点，综合效益、推广价值等，字数在 400-500字）

三、项目进展情况与计划

1、进度计划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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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段 起止时间 具体内容说明

2、项目建设报批手续证明材料：

立项审批部门及文件号：，附复印件

施工许可证发放部门及编号：，附复印件

施工图审图证书（复印件）

通过审图的施工图节能篇设计文本（复印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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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绿色建筑示范内容简介（描述具体示范点和实施效果，

总字数在 1000~1500字，可配上相应的图片）

1、节地与室外环境（场地规划与土地利用、建筑室外环境、交通设施与

公共服务、景观绿化与场地生态等）

2、节能与能源利用（建筑与围护结构节能设计、高效能系统及设备、节

能高效照明与电气、能量综合利用等）

3、节水与水资源利用（水系统规划设计、主要节水措施、非传统水源利

用等）

4、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（建筑结构体系节材设计、土建装修一体化设计、

灵活隔断、高强结构材料的使用、可循环材料和可再生利用材料的使用等）

5、室内环境质量（室内声环境、采光、通风、围护结构保温隔热、室温

控制、外遮阳、室内空气质量控制等）

6、施工管理（管理制度及过程管理措施、环境保护措施、资源节约措施

等）

7、运营管理（管理制度及管理体系认证、设备设施维护及高效管理、环

境管理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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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五、示范项目采用可再生能源技术简介

1、主要指标（系统设计效率、运用范围、保证率、设备性能参数等）

2、项目目前进展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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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

家

评

审

意

见
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

上海市浦东

新区建设工

程安全质量

监督站

初审意见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 

上海市浦东

新区建设和

交通委员会

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         


